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4年 4月 2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石佳 校对/赵鹏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徐晴子 高文雯

“我们玩个游戏吧，我做什么你就做
什么，通过‘三关’，我们就能当闺蜜啦。”

“我 10 岁，家住 XX，在 XX 上学，
你呢？”

“我都给你发了照片，你不给我发
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可以像我那样拍吗？只穿内衣拍。”
“能全露吗？”
…………
很难想象，这些对话出现在一个小

学女生的手机聊天记录里。自 2019 年
起，男子舒某在网上伪装成 10 岁左右
的小女孩，约多名 7岁至 14岁的未成年
女孩，与她们“处闺蜜”，并向她们索要
私密照片、视频等。经北京市海淀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3 月 28 日，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舒某
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以强制猥亵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数
罪并罚，决定对舒某执行有期徒刑十五
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网络平台员工发现线索

2022 年 7月，海淀区警方接到辖区
某网络平台报案，称其员工日常巡查
后台时发现，有平台用户向未成年人
索要私密照片。在充分排查线索、锁
定目标后，警方赴四川将犯罪嫌疑人
舒某抓获，并从其使用的电子设备中

提取到大量未成年女童私密部位的照
片、视频。

舒某到案后供述，从 2019 年起，他
便在互联网上伪装成 10 岁左右的女
孩，主动结识“同龄”女性网友，通过

“处闺蜜”等方式骗取对方信任，获取
其个人信息，后采取诱骗、威胁、恐吓
等手段让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拍摄半
裸或全裸照片，录制私密视频等，以满
足自己的性癖好。

据舒某交代，他以上述方式隔空
猥亵女童达 40 余名，这一供述与公安
机关调取的电子数据相符。

男子用“处闺蜜”的手段诱骗女童

据舒某交代，最开始，他在“同好群”
里认识了一个群友，教他以招童模为借
口，在网上私聊低龄女孩并骗取她们的
私密照片。但舒某按此人传授的方法实
际操作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大部
分人都会把他当成骗子，拒绝提供照
片。通过观察，他逐渐琢磨出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独家”方法——“处闺蜜”。

在低龄女生群体中，从网上找闺蜜
是一种“潮流”，不少女孩都会在自己社
交平台账号的昵称后面带上一个“已有
闺”的备注。她们认为能在网上找到闺
蜜是件值得骄傲的事，足以作为谈资，
因此十分热衷网上交友，还会在自己的
主页或昵称上标注出来，这恰恰给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便利。

舒 某 正 是 抓 住 了 她 们 的 这 种 心
理，将名字、头像、主页、个人资料等精
心设计后伪装成同龄人，伺机寻找“猎
物”。他深谙循序渐进的道理，自创了

“处闺蜜”的“三道关”，即交换真实信
息、交换私密照片、交换私密视频。对
于女孩们来说，通过这三轮考验就能
拥有一个“闺蜜”，而对于舒某来说，

“通关”意味着他可以实现对她们的控
制。单纯的女孩们虽然觉得难为情，
最后也大多为了“闺蜜”而选择妥协。
殊不知网线那头的“闺蜜”，其实是个
20多岁的男子。

除了伪装成女孩们的“同龄人”，舒
某还给自己打造了许多“人设”：有时

“她”是身世凄苦的孤儿，被现在的父母
收养，还遭受家中哥哥的侵犯，想要找
同龄人说说心里话；有时“她”是经验丰
富的网红“小推手”，可以教女孩们如何
涨粉，比如“要穿得露一点”；有时“她”
是慧眼识珠的“小星探”，有一个导演姐
姐正在选童星，想要参选得先发张照片
看看条件；有时“她”是需要帮助的留守
儿童，胸部患病，与他人有异，想要看看
对方的胸部，因为“不知道正常女生的
胸部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大部分女孩
都会上他的当。如果在这过程中有人
犹豫，舒某就会以“不处闺蜜了”为由

“情感绑架”她们。出于对“闺蜜”的不
舍，女孩们通常会配合他的要求，而一
旦被拒绝，舒某便会以对方此前提供
的个人信息或裸照等作为要挟——

“ 你 是 不 是 瞒 着 爸 爸 妈 妈 玩 手
机？我要告诉他们。”

“我知道你的真实信息，我去告诉
你的老师、同学。”

“你给我发这种照片、视频也是犯
罪，要是报警，你也会被抓起来。”

…………
如此一来，女孩们即便再不情愿，

也只能受他摆布，听从他的要求。
据了解，舒某除了在网上主动结识

低龄女孩外，还会让她们引荐自己的姐
妹、同学、邻居等。在这些被害人中，有
不少人原本就关系亲近，舒某甚至还会
利用这层关系达到“制衡”的效果，让她
们通过“争宠”，实现自己的目的。

40余名被害人竟无一人报警

然而，此次案发前，竟无一名被害
人报警。这些女孩为什么会相信他？
她们的家人知道吗？“很多被害人因为
年纪太小，意识不到自己被侵害了，所
以不会选择告诉家长或者报警。而大
部分家长在我们去取证之前，其实已
经知道孩子给舒某发送了私密照片、
视频的情况。”海淀区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李思瑶表示，虽然家长们知情，但因
各种原因都没有选择报警。

据李思瑶介绍，有的家长在发现
事情经过后，仍然选择相信舒某是个
小女孩，并没有意识到孩子被隔空猥
亵。而舒某面对这种情形时，也会保
持自己的人设，让被害人家长心生怜
惜，在他承诺会把照片、视频删除后，
便将其拉黑、删除处理。有的家长意
识到了孩子受到侵害，在与舒某对峙
时，舒某就威胁家长会把孩子的私密
照片、视频传播出去，家长们考虑到他
知道孩子的个人信息，会危害到孩子
安全，所以不敢报警。

“有位家长的反应让我印象很深
刻，当我们告诉她坏人已经被抓住的
时候，她一直哭，说自从孩子发生这种
事，她一年多都没有睡过安稳觉。”李
思瑶说，也有的家长知道孩子被侵害，
但觉得这种事情不光彩，不仅没有选
择报警，还会动辄对孩子打骂，这也为
司法机关后续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虽然舒某的供述及电子数据都显
示其隔空猥亵了 40 余名未成年被害
人，但是仍然需要找到被害人取证核
实才能依法予以认定，因为被害人数
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量刑。

为了严惩犯罪，不枉不纵，需要进一
步查实被害人身份并调取她们的证言。
因网络犯罪及性侵害犯罪的特殊性，案
件侦查工作存在极大难度：首先，核实被
害人难。由于犯罪时间跨度大，有些聊
天记录被覆盖无法恢复，只能通过舒某
手机中保存的被害人照片、视频，通过人
脸识别等方法查找被害人。因为被害人
年幼，有的尚无人脸识别数据，有的则是
数据无法比对上。其次，查找被害人
难。此案系通过网络实施的犯罪，被害
人遍布全国各地，很多是偏远地区的留
守儿童，很难与对方取得联系。再次，找
被害人取证难。由于对性侵害的避讳，
被害人及其家长大多以各种理由不愿意
承认，也不愿意配合司法机关取证。

经过多方异地协作，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的承办人在一年间多次远赴陕西、
湖北、黑龙江、四川、内蒙古等地取证，面
对不同情况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适时调整询问方案，有针对性地做好释
法说理工作，最终核实了 20名被害人的
身份，其中 19名被害人及家长愿意配合
作证，有一名被害人的家长在司法机关
多次劝说下仍拒绝孩子作证。

2023 年 8 月 4 日，海淀区检察院以
舒某涉嫌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后又追
加起诉其强制猥亵罪。因舒某猥亵儿童
众多、手段恶劣，检察机关建议对其以猥
亵儿童罪顶格量刑有期徒刑十五年、以
强制猥亵罪量刑有期徒刑一年。2024
年3月28日，法院对该案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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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纪思源 梅静

杨湘君

为牟取暴利，将西药研磨成粉混
进中药粉剂，向全国各地患者销售，
销售金额逾千万元。经江苏省扬州
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及民事公益诉
讼，制售假药者在被处刑罚的同时，
名下的 26 套房产全部被移送执行，
用以支付惩罚性赔偿。“当初只想着
多赚钱，没想到害人害己！”身陷囹圄
的仲某、姚某和想钻法律空子保住房
产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郑某悔不
当初。

制售假药逾千万元

2003 年 4 月，郑某的丈夫仲某注
册成立了一家中医诊所，由夫妻二人
共同经营。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3
月，夫妻二人在未取得医疗机构制剂
许可证资质等情况下，将吲哚美辛、
倍他米松等三种西药与大黄、当归、
佛手等中药粉剂、食品添加剂混合研
磨成粉，以“中药冲剂”名义通过门诊
及邮寄的方式销售。2014 年 8 月，仲
某、郑某因生产、销售假药罪被扬州
市邗江区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和有期徒刑八个月，缓
刑一年，各并处罚金。

但仲某并未就此收手。2016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仲某与朋友姚某再
次实施上述犯罪行为。2022 年 3 月，
因群众举报案发。经查，仲某和姚某
销售的“中药冲剂”均系假药，销售
金额达 1166 万余元。为确保涉案款
物依法处置，仲某、姚某名下的相关
房产被依法查封。2023年 3月，法院
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人仲某
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1800 万
元；判处被告人姚某有期徒刑十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 600万元。

案发后离婚转移房产

承办检察官认为 ，仲某等人生
产、销售假药的行为侵害了众多消费
者的身体健康权，可能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根据级别管辖规定，2023 年 4

月，广陵区检察院将该线索移送 至
扬 州 市 检 察 院 处 理 。 扬 州 市 检 察
院审查后认为，仲某等人将三种西
药成分混合在中药制剂中，以纯中
药名义销售，使得患者无法了解因
添加西药可能导致的消化道溃疡、
低 钾 血 症 、高 血 糖 等 风 险 ，长 期 使
用 会 产 生 毒 性 反 应 ，造 成 身 体 损
害 。 据 调 查 ，在 该 药 销 售 期 间 ，已
有 十 余 名 患 者 反 映 服 用 该 冲 剂 后
出现身体不适情况。扬州市检察院
认为，仲某等人的行为已侵害众多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权，应承担侵权责
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
有权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此前，在广陵区检察院起诉的仲
某、姚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刑事案
件中，仲某之妻郑某没有犯罪事实，
因此未受到刑事处罚。但扬州市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调查后认为，该
诊所系仲某登记的个体工商户，郑某
一直参与经营，其个人财产与家庭财
产无法区分，故郑某也应当承担民事
侵权责任。

“我和仲某已经没有关系，为什
么让我赔钱？”郑某连声叫屈。经查，
在 2023 年 2 月，郑某已与仲某协议离
婚，并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原来在仲
某名下的 27 套房产转归郑某所有。

“根据法律规定，被查封的房产不得
转让，你们所谓的财产协议是无效

的。”面对检察官的释法说理，郑某低
下了头。

26套房产被依法移送执行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2023 年 6 月，扬州市检察
院对仲某、姚某、郑某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三人赔偿 3499 万余元。

案件诉至法院后，郑某主动提
出调解，其他被告表示同意。鉴于
除被查封的房产外，被告确无其他
可供执行的财产，结合被告赔偿意
愿和赔偿能力，扬州市检察院同意
调解。2023 年 11 月，在扬州市中级
法院的主持下，除保留一套房产用
于居住外，就其他房产的处置达成
了调解协议：被告自愿以 26 套房产
承担赔偿责任，并消除隐患、公开
赔礼道歉。今年 3 月 1 日，上述房产
已被移送执行。

为使执行所得款项切实用于赔
偿消费者损失，日前，扬州市检察院
已会同该市中级法院，推动扬州市消
协设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代
管账户，对该案赔偿金实行专账管
理、专款专用。

钻空子保房子的企图落空了
江苏扬州：26套房产用于支付惩罚性赔偿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朱
虹 高忠祥） 在 网 上 购 买 散 装 咖
啡再掺入国家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
西布曲明，在条件简陋的小作坊中
进行简单包装后在社交平台销售获
利。近日，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检
察 院 对 生 产 销 售 该 减 肥 咖 啡 的 何
某 、廖 某 等 36 人 以 涉 嫌 生 产 、销 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2023 年 4 月，德城区的李女士在
某网络平台上刷到一个销售减肥咖
啡“KISS KOFFE”的广告，主播说这
款咖啡不需要节食和运动就能轻松
瘦 10斤，并承诺无效果保证无条件退
款。瘦身心切的李女士立即以每盒
39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疗程。不料
饮用后，李女士出现了头晕、心慌、失
眠、口渴难耐等不适症状。经询问，
商家答复属于正常现象，没有问题。

继续饮用数日后，公安机关找到
了李女士，告知其购买的减肥咖啡系
有毒有害食品，相关涉案人员已经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查，犯罪嫌疑

人何某、廖某等人在网上购买散装咖
啡后掺入国家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
西布曲明，在条件简陋的小作坊中进
行简单包装，编造生产日期，最终包
装成国外进口减肥咖啡，通过社交平
台进行销售。

这样一盒“三无”减肥咖啡成本
只要 30 元，然而，通过几级代理最终
却能以 200 元至 600 元不等的价格销
售给众多减肥心切的女性。据了解，
该案中，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涉
案金额高达 500余万元。

售价几百元，成本只要30元
德州德城：36人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诉

姚雯/漫画

“隔空猥亵”的常见套路

◆以恋爱之名诱骗。不法分子打着交友的幌子，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以建立

恋爱关系为名，诱骗未成年人裸聊、传播隐私部位照片等。

◆假装“助力”童星梦想。不法分子冒充招聘人员，以招募童星、高工资高福

利待遇的名义，向未成年人提出身体审核、敏感度测试、服从性测试等要求，诱骗

未成年人裸露身体和引导拍摄并发送淫秽视频、裸照等。

◆打入圈子组“CP”。不法分子混进未成年人喜欢的网络圈子，如游戏圈子、

亚文化圈子等，在圈子里结识未成年人并与其交往，逐步发展为“CP”等关系，随

后诱骗未成年人模拟圈子里面的暴露行为或进行大尺度的聊天，最终以威胁将

上述内容告诉家长、老师、同学等手段，胁迫未成年人拍摄裸照和视频。

◆抛下诱饵等待“上钩”。不法分子伪装成同爱好甚至同性别的知心“大姐

姐”，通过手机短信、短视频平台、二手交易平台等发布“发图返红包”“免费送裙

子”等信息，诱骗未成年人发送清晰的“羞羞”图片和视频。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周珺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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